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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NCR-2022-0150007 

 

 

济 南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
济 南 市 教 育 局
济 南 市 公 安 局
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济 南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济 南 住 房 公 积 金 中 心

文件

 
 

济建发〔2022〕59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市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承租人 

相关权益保障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区县（含济南高新区、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、市南部山区）

住房城乡建设、教育、公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医保、住房公

积金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，保障我市符合条件的承



 

— 2 — 

租人及子女享受义务教育、落户、医疗保障、养老保障、提取公

积金等权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研究制定了《济南市符合条件的租

赁住房承租人相关权益保障的实施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 
 

济南市住房和 

城乡建设局 

济南市教育局 

 

济南市公安局 

 

 

 

 

济南市人力资源和 

社会保障局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

 

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

 

2022年10月31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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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符合条件的租赁住房承租人相关权益 

保障的实施意见 
 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，保障我市符合

条件的承租人及子女享受义务教育、落户、医疗保障、养老保障、

提取公积金等权益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

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39 号）、《济南市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济政办字〔2019〕67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本意见。 

第二条  本意见中“符合条件的承租人”是指在济南市住房

租赁综合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市租赁平台”）办理住房租赁合同

网签备案的租房人。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

服务权益，在确保“零择校”的基础上保障承租人权益。具有本

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、无本市户籍的来济人员随迁子女，其监

护人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，以监护人租赁住房所在地作为唯一

居住地，并且在该租赁住房办理落户，或者在该租赁住房办理居

住证、居住满一年且同时在我市参加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或合法

经营依法缴税的，由居住地所在区县（含管委会，下同）教育行

政主管部门根据教育资源供给情况协调安置到相对就近的义务教

育阶段学校（含政府补贴的民办学校学位）就读，具体细则由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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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。 

第三条  符合条件的承租人有子女义务教育需求的，在义务

教育年限内，学区内符合条件的一套住房只提供一户住户（一对

夫妇）的孩子申请学位；如果同一套房有多个孩子申请学位，必

须是相同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。 

第四条  坚持以流入地的区县政府管理为主，统筹义务教育

学校学位，努力解决承租人子女义务教育问题。各区县政府根据

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教育发展规划，将承租人子女义务教育统

一纳入规划，统筹安排。建立学位供需协调机制，提前建设学校，

扩大学位供给，合理配置资源。 

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明确职责，加强沟通，密切配合，齐抓

共管，建立并完善工作制度和保障机制，做好承租人子女义务教

育工作。 

第五条  市、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将承租人子女义务教育纳入

义务教育工作内容，指导、督促各义务教育学校为符合条件的学

生建立学籍，并纳入全市学生管理信息系统，认真做好接收就学

和教育教学工作。教育行政部门每年 8月底前，在核定的本级中

小学教职工编制总量内，按照班额、生源以及师资结构等情况具

体分配到各学校，实行动态调整，并报同级机构编制和财政部门

备案后实施。 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会同教育部门，根据城市发展规划，按

照《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》要求，充分考虑承租人子女就学需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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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规划义务教育学校，优先保障学校用地需求。 

财政部门按实际在校学生人数拨付公办学校经费。 

公安部门提供承租人的居住证信息。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供承租人的养老保险信息。 

医疗保障部门提供承租人的医疗保险信息。 

税务部门提供承租人的缴税信息。 
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提供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信息。 

第六条  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，实行

免试就近入学和积分入学制度。 

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承租人子女可向居住地所在片（学）区

义务教育学校申请就读，具有居住地户籍的市民子女优先解决，

无本市户籍的来济人员子女根据教育资源供给情况按积分高低协

调安置： 

（一）凡年满6周岁，有学习能力的承租人子女； 

（二）承租人子女拥有我市居住地户籍，或者父母双方或一

方持有济南市居住证连续满1年； 

（三）持有济南市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或一方在我市连续居住

满 1年，连续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满1年或具有济南市营业

执照连续满 1年并依法缴税； 

父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，由其他法定监护人监护的承

租人子女申请就读，按照本条规定办理； 

（四）符合条件的承租人需同时出具济南市房屋登记信息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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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结果证明。 

第七条  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申请在本市义务教育学

校就读的承租人子女须提交核验的材料。 

第八条  入学申请资料实行联合核验，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

管理职责，完善管理信息服务数据，房屋租赁、户籍或居住证、

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缴税等信息，通过济南市政务信息资源共

享平台在线核验。 

第九条  市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全市承租人子女申请入读义

务教育学校积分入学指导意见，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本区县

积分入学实施细则。积分项目包括居住时间、养老保险和医疗保

险缴费时间、缴税时间等。符合申请条件的承租人子女，由各区

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义务教育积分入学政策和年度招生计划，按

照积分由高到低录取。 

第十条  市、区县政府将民办教育发展纳入教育发展整体规

划，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办学，优化民办教育结构，加快民办学

校规范优质和特色发展，增强学位供给能力，满足市民多样化优

质化的教育需求。 

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指导和管理，建立健全民办

教育质量监管、财务监督、安全监控和风险防范机制。 

第十一条  在我市无产权住房的承租人，凡符合我市现行户

口迁移政策的，可在租赁住房地址（需提供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信

息等相关手续）办理落户，也可自愿选择在租赁住房所在地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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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户办理落户。 

第十二条  在我市无产权住房的承租人医疗保障按照《济南

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》《济南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

等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在我市无产权住房的承租人，符合我市居民养老

保险参保条件的，按照《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基

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执行。已在用人单位就业的职工，

由用人单位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；灵活就业人员可按规定自愿参

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 

第十四条  在我市无产权住房的承租人及配偶提取公积金

用于租赁住房，参照《济南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》、《济南

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操作规范》等政策执行。租赁本市商品房定额

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职工（承租人）和配偶每月可以提取一次。租

赁本市商品房定额提取、限额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年度内只能

选择其中一种方式申请。租赁本市商品房定额提取的，每人每次

提取金额不超过公积金中心向社会公布的金额；租赁本市商品房

限额提取的，职工（承租人）和配偶提取额度合计不超过实际支

付金额且不超过公积金中心向社会公布的金额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7

年 11月 30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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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年10月31日印发 
 


